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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倡補貼置業助上車
首置盤綠置居作先導計劃 建築成本定價 補地價不隨樓價浮動

青年事務委會升格發委會 政務司長統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團結香港基金發表新

一份土地房屋政策研究報告，建議政府就港人首置上

車盤和綠置居推出「補貼置業先導計劃」，單位以建

築成本定價，同時鎖定補價金額，不再隨樓價浮動，

並建議為住戶提供誘因，鼓勵買家完成補價，成為真

正業主。基金會估計，如計劃順利推行，30年後全港

可有約七成半家庭成為業主。

補貼置業先導計劃重點
補貼方式
■以建築成本定價出售公營房屋單位。

■鎖定單位補價金額在入伙時水平，不再隨樓價浮動。

■以市值400萬元的單位為例，假設售價為100萬元，就會鎖定未來補價金額為300萬元，不
再隨樓價浮動。

按揭方式

■由政府擔任按揭擔保人，讓銀行提供90%至95%按揭，買家只需支付單位售價的5%至
10%為首期。

其他安排

■在補價釐定機制中加入誘因，例如提前清償補價折扣優惠，以鼓勵買家完成補價。

建議實行路線圖

■先在綠置居、新建成居屋、首置上車盤推行補貼置業先導計劃。

■擴展至所有新落成公營房屋。

■現行居屋和租置屋業主按補貼置業計劃的補價機制選擇補價。

■分階段私有化現存的公屋單位。

資料來源：團結香港基金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委員會
成員王于漸指出，房屋

問題是深層次社會問題，並已
演變成政治問題，由於過去十
多年收入升幅追不上樓價，加
上1991年政府將買樓的首期付
款由一成提升至四成，難以離
開公營房屋體系，市民沒有希
望置業，只會帶來怨憤、矛盾
和不和諧。

王于漸：公屋不能再租
他又指，現時公屋單位的使
用率較差，由2001年至2016
年間，公屋單位增加十多萬
伙，但居住公屋的人數卻不斷下跌，原因是住戶組成改變，包括年輕
人收入增加而搬出，離婚率上升亦造成公屋分戶情況增加，導致「起
多了樓卻不是住多了人」。他認為，公屋不能再租樓給人住，真正方
法是使他們成為業主。
王于漸說，基金會建議政府推出「補貼置業先導計劃」，以建築
成本定價出售公營房屋單位，並鎖定單位補價金額在入伙時水平，
以市值400萬元的單位為例，假設售價為100萬元，就會鎖定未來補
價金額為300萬元，不再隨樓價浮動，讓買家在條件充足時完成補
價成為「真業主」。政府在出售單位時，可擔任按揭擔保人，讓銀
行提供90%至95%按揭，買家只需支付單位售價的5%為首期。
基金會又建議，政府可以協調在補價釐定機制中加入誘因鼓勵買
家完成補價，例如提前清償補價折扣優惠、就未繳付的補價在禁售
期後收取利息、分期償還未繳付補價、以及當單位市值下跌時平均
下調補價等。

30年後七成半家庭成業主
基金會建議政府分四階段，首先在綠置居、新建成居屋、首置上
車盤推行先導計劃，出售「補貼置業計劃」單位予合資格住戶，假
如受歡迎則擴展至未來所有新落成公營房屋，之後政府可考慮容許
現有居屋和租置屋業主按「補貼置業計劃」的補價機制選擇補價，
最後則分階段私有化現存的公屋單位，每年可出售2.4萬伙最新的現
存單位。報告認為，如計劃在各階段順利推行，30年後全港可有大
約七成半家庭成為業主。
王于漸形容建議是「一箭數雕」，有助更多市民置業，可以實現
與民共富的理念，應對置業及財富不均現象，又說有樓在手對減低
離婚率有「立竿見影」之效，而房委會也可以減輕財政壓力。
被問到建議會否影響公屋輪候，王于漸表示，不能以簡單加減數
看問題，因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即使公屋戶百年歸老，亦
會要求兒女申請成為住戶照顧父母，變相是轉讓了單位，導致公屋
本身沒有流轉。

黃元山：多一個選擇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兼政策研究院主管黃元山說，現時的補價
制度下，置業階梯出現斷裂，「補貼置業先導計劃」可以更有效運
用公屋資源，亦是合情合理，毋須政府與民爭利。他強調，建議並
非強迫市民買樓，而是為市民提供多一個選擇。
對於施政報告提出公私營合作發展首置盤，團結香港基金高級研
究員曾維謙認為政府不能個別與一、兩個發展商自行「閂埋門」商
討，而是一定要有政策和機制，如果政府介入上調新界土地地積
比，由發展商興建一定比率的公營房屋，在短期內是可行的出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施政報告提
出透過廣納青年人加入政府委員會推動青年
發展，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昨日出席立法
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簡介有關民政事務局
工作政策範疇，指明年初會將「青年事務委
員會」升格為由政務司司長統籌的「青年發
展委員會」，月底亦將推出「委員自薦試行
計劃」，增加青年人議政論政的機會，期望
青年人在政府委員會成員的比例，由現時
8.4%增至15%。
昨日會議上有議員擔心審批申請過程會有
政治審查，劉江華強調用人唯才，他說招聘
時會公開有關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及準則，亦

會邀請委員會主席和成員評選，但不會公開
申請者所得評分。對於有議員提出，政府應
有措施鼓勵僱主容許年輕人加入政府委員
會，劉江華指會反映給相關政策局考慮。
另外，在體育發展方面，劉江華指過去數

年的體育成績相當好，所以要繼續加強這方
面的資源投放。在空間方面，大家所支持的
啟德體育園現時進展良好，已揀選三個投標
者，務求在明年可以動工上馬。
劉江華表示，十八區的26個地區康體設
施亦將於未來數年陸續上馬，同期有15個
項目進行策劃，希望繼續能夠提供更多空
間。他指出，不少議員在過往數年曾提出學

校可否於課餘、星期六及星期日的時間，
騰出空間以進行體育活動；在推出計劃
後，大約有100間學校表示願意參與及提
供場地。

落實傷殘運動員全職化
而在傷殘運動員方面，劉江華指出，在去

年這個時候局方仍在進行諮詢工作，聽取議
員的意見，但今年已決定落實傷殘運動員全
職化，支援體育園，體院亦會進行實質支
援。
文化藝術方面，劉江華表示現時很多文藝

工作者均面對空間的問題，興建中的西九文

化區中，戲曲中心於明年落成， M+（視覺
文化博物館）等均會在這數年落成。他續
指，在東九龍亦有一個新的文化中心正在興
建當中，這些項目均會增加表演場地。劉江
華表示，留意到有些藝術工作者現時在工廈
內工作有一定困難，強調政府亦很努力去尋
找一些青年公共空間。
在地方行政上，劉江華指出，18區民政專

員均與區議會緊密合作，希望現屆政府特別
在就市容方面能與區議會合作，多做點工
作，所有司局長亦會不斷落區聽取他們的意
見。最後在大廈管理方面，就《建築物管理
條例》（第344章）的修訂現已差不多處理

最後一項建議，劉江華多謝議員早前提出不
少意見，表示將會在下一次會議提交最後一
項建議，希望聆聽議員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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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
剛）施政報告提出協助非牟利
機構研究在閒置土地興建預製
組合屋。建築師學會表示，該
種組合屋需要符合《建築物條
例》的要求，需要投入較多資
源和時間，建議政府應集中改
建閒置校舍及政府物業，解決
過渡性房屋需求。他又支持使
用「組合屋」技術興建永久性
房屋。

大規模建「貨櫃屋」不切實際
建築師學會副會長何文堯昨

日在傳媒午宴中表示，大規模
興建俗稱「貨櫃屋」的組合屋
是不切實際，並非解決過渡性
房屋需求的有效方法。他解
釋，「貨櫃屋」須解決隔熱、
空間小的問題，亦要符合《建
築物條例》，例如滿足承重、
耐火、逃生和無障礙通行等要
求，而要投入大量資源和時
間，因此存在困難，如果能夠
解決這些問題，倒不如直接興
建永久性房屋。
何文堯認為，政府可以集中

善用閒置校舍及政府物業，改
建為過渡性房屋，預計在政策
配合下，可以縮短審批時間，

以學校為例，相信最快8至10個月便可完
成改變用途。至於政府物業，則不受《建
築物條例》所限，改建作房屋的過程相對
簡單。
何文堯又提到，「貨櫃屋」只是組合屋

的其中一種，如果以組合屋形式興建永久
房屋，長遠值得探討。他指出，近年建築
工人開始老化，入行的新血不足，若以組
合屋技術建屋，在廠房較容易控制用料和
組件質素，工作環境亦較佳，但仍要克服
香港雨水多、溫差大及常有颱風等問題，
技術上要求高，亦相當複雜。
對於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未有提及

成立海濱管理局的工作進展，認為可以透
過成立地區為本的基金協助管理海濱地
段。何文堯指有關建議未曾在海濱事務委
員會討論過，他希望政府做到當初提出成
立海濱管理局的願景，讓海濱地段有不同
用途，並可提供給市民享用。
另外，建築師學會又建議政府在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方面，推廣香港建築師從設
計策劃至監督完工的一條龍服務。

閒置地難建屋 籲重啟大型填海造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岑志剛）
政府過去提出填海及發展郊區用地時，不
時被批評坐擁4,000公頃閒置土地，卻未有
善用。團結香港基金發表「土地房屋政策
研究」系列的第三份報告，團結香港基金
高級研究員曾維謙表示，有關政府閒置土
地多屬窄長地塊或位於斜坡，並不適合建
屋，建議盡快在維港以外重啓大型填海以
發展新市鎮，並建立具規模的土地儲備

等。
曾維謙表示，所謂4,000公頃政府閒置土

地，包括了道路、斜坡等，實質閒置土地
僅約400公頃，但並不意味悉數適合建樓，
當中不少屬窄長地塊，並涉及收回土地、
安置賠償及居民反對等問題，至少也要花
上數年時間才能發展起來。
報告指出，香港需要大片平坦及完整的

土地，以支持規劃完善、配套充足的新市

鎮發展。在眾多土地供應的選項中，較具
成本效益、較少爭議、亦一直行之有效的
方法，就是在維港以外重啓大規模填海。
報告又建議，在短中期方面，可透過公

私營合作釋放私人土地儲備的發展潛力，
政府可以考慮透過包括道路基建，上調地
積比等政策配套，增加相關土地的可建房
屋數目，而私人土地擁有者則補足地價，
並須在過程中幫助政府興建指定比例的公

營房屋。
此外，報告說過去十多年，香港沒有落實

和完成大型土地發展，致令現時各類物業的
供應都捉襟見肘，長遠應建立具規模的土地
儲備，讓政府可以因時制宜，按社會和經濟
的不同時段需要，調節土地供應。
報告又建議政府成立「土地發展專員辦

事處」， 統籌有關土地發展的審批工作，
並增加資源予相關部門，加快審批程序以
「拆牆鬆綁」，加快土地及房屋供應， 政
府亦應繼續推動不同審批部門統一技術定
義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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